
附件3
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
养殖水产品补偿标准
	项目
	补偿标准

	淡水
养殖
	有养殖水产品的，水产品归业主，每亩补偿产量折价7000元；无水产品的，不补产量价值。鱼塘造价(包括挖土方和堤坝等 )每亩补偿11000元，其他养殖设施(含取引水管、电、水车、增氧机、涵闸等)按实际情况核算补偿(每亩不高于5000元)。
 

	咸水
养殖
	有养殖水产品的，水产品归业主，每亩补偿产量折价12000元；无水产品的，不补产量价值。养殖池造价(包括挖土方和堤坝等 )每亩补偿16000元。其他养殖设施(含取引水管、电、水车、增氧机、涵闸等)按实际情况核算补偿(每亩不高于5000元)。



